
CSC 10/0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05 年 6 月 22 日 討 論 ) 

 

 

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 

加 強 公 眾 泳 池 生 的 新 增 措 施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當 局 為 加 強 公 眾 泳 池 的 生

而 新 增 的 措 施 。 這 些 措 施 已 於 2005 年 泳 季 開 始 推 行 。  

 

 

新 增 措 施  

 

2.  為 加 強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轄 下 公 眾 泳 池

的 清 潔 生 ， 在 今 個 泳 季 已 推 行 一 系 列 的 新 增 措 施 ， 現 詳

述 於 下 文 各 段 。  

 

A. 水 質  

 

3.  為 確 保 池 水 的 游 離 氯 剩 餘 量 和 酸 鹼 度 符 合 要 求 ， 以

維 持 其 消 毒 能 力 ， 除 了 由 康 文 署 職 員 於 每 小 時 進 行 水 質 測

試 外 ， 我 們 亦 委 託 認 可 的 化 驗 所 每 周 抽 取 池 水 樣 本 進 行 測

試 ， 以 確 保 池 水 符 合 生 標 準 。 每 節 游 泳 時 段 的 水 質 測 試

結 果 和 每 周 由 化 驗 所 進 行 的 水 質 測 試 結 果 ， 現 均 張 貼 在 每

個 泳 池 的 入 口 ， 供 泳 客 細 閱 。 此 外 ， 每 周 由 化 驗 所 進 行 的

水 質 測 試 結 果 亦 同 時 上 載 康 文 署 網 頁 ， 供 市 民 查 閱 。  

 

4.  為 加 強 池 水 的 消 毒 效 果 ， 在 泳 池 開 放 給 市 民 使 用

時 ， 我 們 已 把 所 有 泳 池 的 池 水 游 離 氯 剩 餘 量 提 高 至 不 少 於

百 萬 份 之 1（ 按 以 往 的 做 法 ， 使 用 臭 氧 消 毒 的 泳 池 的 游 離

氯 剩 餘 量 為 百 萬 份 之 0.5， 而 使 用 氯 氣 消 毒 的 泳 池 則 為 百

萬 份 之 1），而 每 晚 在 泳 池 關 閉 後，我 們 會 進 一 步 把 池 水 的

游 離 氯 剩 餘 量 提 高 至 百 萬 份 之 3， 為 時 一 小 時 。 在 大 雨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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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 候 劇 變 後 ， 也 會 把 池 水 的 游 離 氯 剩 餘 量 提 高 至 百 萬 份 之

2，為 時 一 小 時，以 加 強 消 毒 效 果。在 每 周 的 泳 池 清 潔 日 ，

泳 池 須 關 閉 清 潔 時 ， 我 們 會 把 池 水 的 游 離 氯 剩 餘 量 提 高 至

百 萬 份 之 2， 直 至 全 部 池 水 完 成 一 整 次 的 過 濾 程 序 為 止 。  

 

B. 泳 池 設 施 和 環 境 的 清 潔 生  

 

5.  康 文 署 已 就 如 何 清 潔 泳 池 及 其 周 遭 範 圍 向 泳 池 職 員

發 出 詳 細 和 特 別 的 指 引 。 部 分 特 別 措 施 如 下 ： 確 保 排 水 明

渠 不 得 有 積 水 和 污 物 ； 每 晚 在 泳 池 關 閉 後 ， 須 徹 底 清 潔 泳

池 浮 垢 槽 和 池 邊 四 周 ， 以 清 除 黏 濕 的 污 物 ； 以 及 馬 上 清 理

在 泳 池 發 現 的 任 何 落 葉 等 。  

 

6.  除 了 進 行 每 天 的 一 般 清 潔 工 作 外 ， 每 個 泳 池 每 周 會

有 一 天 實 施 關 閉 安 排 ， 以 進 行 徹 底 清 潔 工 作 。 清 潔 工 作 由

當 天 上 午 10 時 開 始，並 會 在 第 二 節 的 游 泳 時 段 結 束 前（ 即

近 傍 晚 時 分 ） 完 成 。 在 過 去 ， 如 每 周 的 泳 池 清 潔 日 適 逢 是

公 眾 假 期 ， 泳 池 仍 會 開 放 給 市 民 使 用 。 換 句 話 說 ， 在 此 情

況 下 ， 泳 池 只 會 在 兩 星 期 後 才 進 行 徹 底 清 潔 工 作 。 為 加 強

泳 池 的 清 潔 生 ， 由 本 年 7 月 1 日 起 ， 如 每 周 的 泳 池 清 潔

日 適 逢 是 公 眾 假 期，我 們 也 會 關 閉 泳 池，以 進 行 徹 底 清 潔。

由 於 泳 池 在 清 早 和 傍 晚（ 即 第 二 節 游 泳 時 段 後 ）仍 然 開 放，

這 將 不 會 對 泳 客 帶 來 太 大 影 響 。 我 們 已 就 有 關 安 排 向 區 議

會 簡 報 。  

 

7.  我 們 亦 已 要 求 清 潔 承 辦 商 在 每 周 的 泳 池 清 潔 日 使 用

1 比 99 稀 釋 度 的 漂 白 水 為 泳 池 設 施 進 行 清 潔 工 作 。  

 

C. 泳 客 的 生  

 

8.  我 們 已 改 善 轄 下 泳 池 的 水 簾 和 洗 腳 池 設 施 ， 讓 泳 客

在 進 入 池 面 範 圍 前 可 以 徹 底 沖 洗 身 體 。 如 泳 客 選 擇 在 池 面

穿 拖 鞋 ， 則 必 須 攜 帶 一 對 清 潔 的 拖 鞋 到 泳 池 ， 在 更 衣 室

的 指 定 地 方 徹 底 清 潔 ， 然 後 才 穿 拖 鞋 經 過 洗 腳 池 進 入 池

面 。 如 泳 客 認 為 需 要 穿  T 恤 游 泳 ， 則 應 穿 白 底 清 潔 的

T 恤。我 們 亦 勸 諭 巿 民 若 感 到 身 體 不 適，便 不 應 前 往 游 泳 。 

 

9.  為 鼓 勵 巿 民 合 作 ， 保 持 泳 池 清 潔 生 ， 我 們 已 委 派



- 3 -  

泳 池 清 潔 大 使，到 泳 池 勸 諭 泳 客 遵 守 使 用 泳 池 設 施 的 規 則。 

 

D. 清 潔 表 現 的 內 部 監 控  

 

10.  我 們 制 定 了 一 套 定 期 檢 查 泳 池 清 潔 生 的 制 度 。 泳

池 職 員 會 每 天 檢 查 泳 池 的 情 況 ， 而 分 區 及 地 區 的 管 理 人 員

則 會 分 別 在 每 周 及 每 月 到 泳 池 視 察 。 我 們 擬 備 了 一 份 詳 細

的 檢 查 清 單 ， 以 方 便 進 行 檢 查 工 作 ， 並 記 錄 所 需 的 跟 進 行

動 。  

 

11.  康 文 署 總 部 派 出 的 特 別 隊 伍 會 進 一 步 協 助 監 控 檢 查

工 作 。 隊 伍 會 分 析 檢 查 記 錄 ， 找 出 問 題 所 在 ， 並 提 出 需 要

採 取 的 行 動 ， 亦 會 協 助 監 察 跟 進 行 動 的 進 展 。 此 外 ， 隊 伍

亦 會 進 行 突 擊 檢 查 ， 包 括 抽 取 池 水 樣 本 作 測 試 ， 以 監 察 池

水 的 水 質 。  

 

E. 聽 取 泳 客 意 見 及 區 議 會 的 監 察  

 

12.  為 蒐 集 使 用 者 對 本 署 泳 池 設 施 生 水 平 的 意 見 ， 我

們 已 在 轄 下 泳 池 展 開 客 戶 問 卷 調 查 ， 為 期 四 個 月 。 調 查 由

泳 池 清 潔 大 使 負 責 ， 會 抽 樣 訪 問 8  000 名 泳 客 ， 而 問 題 均

與 泳 池 的 清 潔 生 情 況 有 關 。  

 

13.  我 們 亦 已 設 立 公 眾 泳 池  生 熱 線 （ 電 話 號 碼 ：

2601  6801）， 方 便 設 施 使 用 者 提 出 意 見 。 在 收 到 意 見 後 ，

我 們 會 盡 快 跟 進 。 這 條 熱 線 全 日 運 作 。  

 

14.  我 們 會 分 析 從 問 卷 調 查 及 熱 線 所 得 的 意 見 ， 研 究 如

何 進 一 步 改 善 轄 下 泳 池 的 生 水 平 。  

 

15.  我 們 亦 已 邀 請 十 八 區 區 議 員 在 每 周 清 潔 日 巡 視 泳

池 ， 以 協 助 監 察 本 署 轄 下 泳 池 的 生 水 平 。  

 

F. 宣 傳  

 

16.  為 加 強 巿 民 對 泳 池 各 項 清 潔 生 措 施 的 認 識 ， 並 爭

取 泳 客 通 力 合 作 ， 我 們 已 分 別 在 電 視 台 和 電 台 播 出 有 關 新

的 生 措 施 的 宣 傳 短 片 和 宣 傳 聲 帶 ， 並 張 貼 或 派 發 有 關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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橫 額 、 海 報 和 小 冊 子 ， 以 及 發 出 新 聞 公 告 。  

 

 

文 件 提 交  

 

17.  請 委 員 就 加 強 公 眾 泳 池 清 潔 生 的 新 增 措 拖 提 出 意

見 。  

 

**************** 

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2005 年 6 月  

 


